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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UTH CHINA ASSETS HOLDINGS LIMITED 

南華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155）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全年業績 

 

South China Assets Holdings Limited 南華資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連同相關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2016 年  2015 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5,539  556 
其他經營收入   151  72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損失   (13,759)  (15,790)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1,760  2,123 
一間關聯公司之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內含的贖回權 
公平值收益 

 
 

 
14,888  

 
85,332 

分派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終止確認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虧損 

 
 
  
       (233,392)  

 
-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41,205)  (22,787) 
發展中物業減值虧損   -   (13,93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13,756  

      
經營（虧損）/ 溢利   4  (266,018)  49,332 

融資成本   (26,562)  (1,270) 

      
除稅前（虧損）/ 溢利   (292,580)  48,062  
所得稅開支 5  -   -  

      
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利   (292,580)  48,062 

      
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溢利      
基本及攤薄 7  (2.66) 港仙  0.44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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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2016 年  2015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溢利  (292,580)  48,062 

     

其他全面收益，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     

 

出售附屬公司釋放之匯兌儲備 

 

-   (6,459) 

分派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釋放之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重估儲備 

 

233,392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釋放之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重估儲備 

 

(2,442)  2,03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收益  (622,265)  265,950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匯兌差額  (26,281)  (46,50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710,176)  26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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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5 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和設備    731  1,229 
商譽    16,207  16,986 

應收貸款  8  3,820  4,47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25,622 

-  

 2,715,785 
208 長期按金     

    446,380  2,738,682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8  6,172  9,644 
發展中物業    101,422  132,568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    38,260  6,217 
已付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330,695  327,397 
應收關聯公司    112  -  
可收回稅款    645  337 
現金及銀行結餘    29,815  23,332 

    507,121  499,495 

       
流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款  9  1,564  1,674 
其他應付賬款、計提費用及預收款項  10  154,742  131,373 

一間關聯公司之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内含的贖回權
的相關金融負債 

    

11,529  
 

54,263 
計息銀行貸款  11  11,000  7,000 
關聯公司貸款    75,500  75,500 
應付關聯公司    558  28,777 

    254,893  298,587 

       
流動資產淨額    252,228  200,9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8,608  2,939,590 

       
非流動負債       
股東貸款    465,290  455,290 

       
資產淨額    233,318  2,484,300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1,785  111,785 
儲備    121,533  2,372,515 

       
總權益    233,318  2,4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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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可供出售          

       股本  資本注款  金融資產  僱員補償        

 股本  股份溢價  庫存股  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利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2016 年 1 月 1 日  111,785  771,842  (20,274)  6,044  291,562  403,591  17,592  16,805  885,353  2,484,300  

                      

與擁有人交易                      

確認股份結算酬金  -   -  -  -  -  -  7,100  -  -  7,100  

股份獎勵之歸屬  -  -  83  -  -  -  (48)  -  (35)  -  

獲批派發的特別股息  -  (771,842)  -  -  (291,562)  -  -  -  (691,214)  (1,754,618)  

重新計量特別股息  -  -  -  -  -  -  -  -  176,429  176,429  

庫存股特別股息  -  -  -  -  -  -  -  -  30,283  30,283  

與擁有人交易  -  (771,842)  83  -  (291,562)  -  7,052  -  (484,537)  (1,540,806)  

                      

全面收益                      

本年度虧損  -  -  -  -  -  -  -  -  (292,580)  (292,580)  

其他全面收益                      

分派可贖回可換股優先

股釋放之重估儲備  -  -  -  -  -  233,392  -  -  -  233,392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釋放之重估儲備  -  -  -  -  -  (2,442)  -  -  -  (2,44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

平值變動  -  -  -  -  -  (622,265)  -  -  -  (622,265)  

匯兌差額  -  -  -  -  -  -  -  (26,281)  -  (26,28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  (391,315)  -  (26,281)  (292,580)  (710,176)  

 

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11,785  -  (20,191)  6,044  -  12,276  24,644  (9,476)  108,236  23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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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可供出售          

       股本  資本注款  金融資產  僱員補償        

 股本  股份溢價  庫存股  儲備  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利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2015 年 1 月 1 日  111,785  771,842  (20,830)  6,044  291,562  135,606  10,576  69,773  836,878  2,213,236  

                      

與擁有人交易                      

確認股份結算酬金  -  -  -  -  -  -  7,985  -  -  7,985  

股份獎勵之歸屬  -  -  556  -  -  -  (484)  -  (72)  -  

購股權放棄  -  -  -  -  -  -  (485)  -  485  -  

與擁有人交易  -  -  556  -  -  -  7,016  -  413  7,985  

                      

全面收益                      

本年度溢利  -  -  -  -  -  -  -  -  48,062  48,062  

其他全面收益                      

出售附屬公司釋放之可

匯兌儲備  -  -  -  -  -  -  -  (6,459)  -  (6,459)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釋放之重估儲備  -  -  -  -  -  2,035  -  -  -  2,03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

平值變動  -  -  -  -  -  265,950  -  -  -  265,950  

匯兌差額  -  -  -  -  -  -  -  (46,509)  -  (46,509)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67,985  -  (52,968)  48,062  263,079  

 

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11,785  771,842  (20,274)  6,044  291,562  403,591  17,592  16,805  885,353  2,4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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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

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相關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而編製。 

 

除本集團採納於附註 1.1 所披露的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外，本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1.1 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採納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了以下於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計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及與本集

團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2012年至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 

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採納上述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2. 收入 

 

於 2015 年 11 月，本集團收購數間從事提供投資意見、資產管理和信貸業務的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收入為信貸業務的利息收入。 

 

由於本集團的物業開發項目還在發展階段，本集團將在項目完成及銷售後會恢復錄得收

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並無錄得該等收入。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定期向本集團管理層呈報以供資源分配決策及審閱表現之用的內部財務資料釐

定業務經營分部。本集團有以下兩個可呈報的分部︰ 

 

(a) 物業開發分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物業開發業務；及 

 

(b) 金融服務分部，從事提供投資意見及資產管理服務與放貸業務。 

 

該等分部按經調整分部營運業績監察，策略決定亦依據同一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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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物業發展  金融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收入 -   5,539  5,539 

      

分部虧損 (8,187)  (9,786)  (17,973) 

      

未分配之企業費用     (17,787) 

出售可供出售之資產虧損     (13,759)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1,760 

一間關聯公司之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内含的
贖回權公平值收益 

     

14,888 

分派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終止確認之可供出
售金融資產虧損 

     

(233,392) 

未分配之融資成本     (26,317) 

      

除稅前虧損     (292,580) 

所得稅開支     -  

      

本年度虧損     (292,580)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物業發展  金融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收入 -   556  556 

      

分部虧損 (20,576)  (912)  (21,488) 

      

未分配之企業費用     (845) 

出售可供出售之資產虧損     (15,790)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     2,123 

一間關聯公司之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内含的
贖回權公平值收益 

    85,332 

融資成本     (1,270) 

      

除稅前溢利     48,062 

所得稅開支     -  

      

本年度溢利     48,062 

 

本集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收入源自單一地區（香港），且

年內本集團並無依賴任何單一分部客戶，故並無呈列本集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外部客戶收入之地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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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溢利 

 

本集團經營(虧損) /溢利已扣除： 

 

 2016 年  2015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505  1,176 

減：發展中物業折舊資本化 (29)  (620) 

 476  556 

    

僱員福利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22,715  49,875 

減：發展中物業僱員福利開支資本化 (1,268)  (42,685) 

 21,447  7,190 

    

應收貸款之減值，淨額 3,527  429 

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 1,689  -  

滙兌虧損，淨額 426  720 

    

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或獲取

任何應課稅溢利，故並無就香港利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內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並無應

課稅溢利，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6. 股息 

 

誠如本公司於 2016 年 8 月 31 日刊發的通函（「通函」）及本公司與南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南華集團控股」）於 2016 年 7 月 29 日刊發的聯合公告（「聯合公告」）所述，董事會議

決以分派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Crystal Hub Limited 目前持有之 2,235,406,996 股可贖回可

換股優先股（「分派涉及的可換股優先股」）之方式宣派特別股息予股東。該特別股息已於

2016 年 9 月 19 日之股東特別大會獲得通過，並於 2016 年 10 月 3 日分派予股東。分派涉及

的可換股優先股於分派獲批時的公平值約為 1,754,618,000 港元。本集團於權益中就分派自

獲批至作出日期的應付股息確認公平值變動約為 176,429,000 港元，相關資料已載列於通函

及聯合公告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所用詞彙與通函及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上述特別股息外，本年度並無派發中期股息（2015 年：無）。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2015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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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溢利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 /溢利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2016 年  2015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溢利的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292,580) 

 

48,062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178,498,344  11,178,498,344 

減：持作股份獎勵計劃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69,747,424)  (174,104,663)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溢利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008,750,920  11,004,393,681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已攤薄（虧損）/溢利與每股基本（虧

損）/溢利相同。 

 

於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及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內並無授予任何購股權。 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本公司股票之平均市

值為高，故本公司購股權於上述兩年並無任何攤薄影響。 

 

8. 應收貸款 

 

應收貸款之利率及信貸期乃由本集團與訂約之另一方共同協議，每位顧客均有信貸限額，

本集團之信貸控制部門以嚴謹的方式管理未償還之應收貸款，以監控有關潛在信貸之風

險。管理層定期對逾期未清還之欠款進行監察，信貸控制部門進行嚴密跟進。本集團之應

收貸款涉及各類客戶組合，故並無重大信貸風險集中情況。 

 

 於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5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15,284  15,521 

減：減值虧損撥備 (5,292)  (1,403) 

 9,992 

(3,820) 

 14,118 

(4,474) 減：非流動部分  

流動部份 6,172  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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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易賬款 

 

應付貿易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5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超過 180 日 1,564  1,674 

    

10. 其他應付賬款、計提費用及預收款項 

 

 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他應付賬款、計提費用及預收款項包括借予本集團的股東貸款計

提利息費用約 134,838,000 港元（2015 年：112,296,000 港元）。 

 

11. 計息銀行貸款 

 於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5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到期償還銀行貸款 

－無抵押但有擔保 

 

11,000 

  

7,000 

    

 

銀行貸款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浮動年利率 2.5%計息，並由本公司及一間關聯公司擔保。

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為15,000,000港元，其中11,000,000港元已於2016年12月31日動用（2015

年：7,000,000 港元）。 

 

管理層討論及分析 

 

財務摘要及主要表現指標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之收入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均為
主要財務表現指標）分別為 5,500,000 港元（2015 年：600,000 港元）及 292,600,000 港元
（2015 年：溢利 48,100,000 港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虧損主要歸因於在分派一間關聯公司的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可贖回可換股優先
股」）時釋放至收益表内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内含的贖回
權公平值收益減少、贖回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時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虧損、行政及其
他經營費用以及融資成本增加。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為 2.66 港仙（2015

年︰每股溢利 0.44 港仙）。 

 

撇除多項非經營性及一次性項目（包括自出售及終止確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之虧
損、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内含的金融資產及贖回權公平值收益、發展中物業減值虧損、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本集團年内經營虧損經調整後為 35,500,000 港元，而 2015 年為虧
損 22,2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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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2015 年，本集團收購數間從事提供投資意見及資產管理服務與放貸業務的公司。於 2015

年 11 月購入的新放貸業務於回顧年度已開始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由於承建的物業開發項

目仍在發展階段，故物業開發分部 2016 年及 2015 年並無錄得收入。 

 

2016 年，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內含的贖回權公平值收益為 14,900,000 港元（2015 年︰

85,300,000 港元）。公平值收益變動主要是由於南華集團控股股價等多項參數變化所致。

此外，誠如本公司與南華集團控股於 2016 年 7 月 29 日刊發之聯合公告及本公司於 2016

年 8 月 31 日刊發的通函所述，本公司於回顧年度宣派並以分派方式支付特別股息共

2,235,406,996 股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就此產生一次性虧損 233,400,000 港元。  

 

於回顧年度，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為 41,200,000 港元（2015 年：22,800,000 港元），融資

成本為 26,600,000 港元（2015 年：1,300,000 港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根據本公司與南

華集團控股於 2015 年 10 月 7 日刊發的聯合公告所載，出售附屬公司後所引致發展中物

業的行政費用及融資成本的非資本化。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2.0 （2015年︰1.7），資產負債率為4.7% （2015

年：0.3%）。資產負債率上升乃由於計息銀行借款增加及出售如上文所述之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作特別股息。資產負債率儘管上升，但仍處於健康水平。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營業務包括物業發展及金融服務。 

 

(a) 金融服務 

 

於 2015 年 9 月已完成自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南華金融」）收購南華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南華資產管理」，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從事第 4 類（就

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9 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持牌實體）。南華資產管理

現時從事產品及銷售渠道開發，於回顧年度並無錄得任何收入。 

 

2015 年 11 月，本集團自南華金融收購南華信貸財務有限公司（「南華信貸」，從事放

貸業務）。南華信貸受香港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 163 章）規管，業務範圍包括無

抵押個人貸款、稅務貸款、小企業貸款、專項貸款及債務合併。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放貸業務之貸款組合為 10,000,000 港元。 

 

為進一步實現本集團“一站式金融服務中心”策略以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予客

戶，本集團已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提交企業牌照申請，並已於

2016 年 10 月獲批從事證券交易的受規管活動。本集團正致力發展其產品，惟於回顧

年度並無錄得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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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本集團投資諮詢及資產管理業務與放貸業務面對的主要風險為市場風險及

信貸風險，以及需維持充足流動資金以符合資本監管規定及應付營運資金需求。本集

團並沒有交易持倉，因而沒有重大價格風險或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風險管理目標為降低主要財務風險，為此明確區分客戶業務類別，在與之交

易時嚴格控制投資及信貸，亦常年監察現金流量及管理賬目，確保相關受規管實體符

合資本監管要求及金融服務業務維持充足營運資金。 

 

(b) 物業發展 

 

(i) 遼寧省瀋陽市  

 

根據皇姑區物業開發項目發展計劃，項目地盤面積約為 67,000 平方米，將興建包

括商業/零售、住宅及辦公大樓/酒店之綜合發展項目。根據掛牌交易成交確認書

（「掛牌交易成交確認書」），土地使用權代價為人民幣 1,176,800,000 元，至今

已繳付當中人民幣 235,400,000 元。 

 

由於政府尚未開展拆遷工作，故無法向本公司附屬公司交付空置地盤。賠償方面，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已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法律訴訟，要求沈陽市皇姑區

城市建設局及沈陽市土地交易中心（統稱「沈陽市有關部門」）支付賠償並作出

其他補償。同時，管理層正與政府協商退還已繳付的人民幣 235,400,000 元。 

 

於 2016 年 5 月 4 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沈陽市有關部門需要向本公

司附屬公司償付本公司已繳付土地款之利息，自 2010 年 3 月 3 日起計算。 

 

於 2016 年 5 月 23 日，沈陽市有關部門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上訴。 

 

於 2017 年 3 月 2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維持 2016 年 5 月 4 日的判決，

就此沈陽市有關部門需要向本公司附屬公司償付本公司已繳付土地款之利息，自

2010 年 3 月 3 日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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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河北省滄州市  

 

地盤面積為 32,336平方米的黃驊新城物業開發項目為一個總建築面積約 45,000平

方米的商業/零售發展項目，提供購物商場、娛樂、餐飲及休閒設施。該土地使用

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15,300,000 元，本集團至今已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

規劃許可證及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總包工程預計會於獲發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後隨即展開。 

 

於 2014 年 2 月，本集團成功投得與我們現有黃驊新城物業開發項目緊鄰的地皮，

該地皮面積為 32,921 平方米及可建建築面積約 99,000 平方米。購入該地皮之代價

為人民幣 15,500,000 元並已獲全數繳付。此新購入之地皮為我們黃驊新城物業開

發項目的第二期，將進一步提供商業/零售/辦公大樓/酒店設施。 

 

本集團現有物業組合位於中國，因此面對中國物業市場相關風險。本集團國內的物業

發展業務亦面對有關政策改變、利率變化、供需失衡及整體經濟狀況的風險，可能對

本集團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有所不利。為緩釋上述風險，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有

關風險，及時應對有關變動。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作出任何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

收購及出售。 

 

前景 

 

管理層檢討本集團 2016 年的業務後認為，整合本集團現有物業發展業務，並拓展金融服

務行業中可在當前市況下憑藉可用資源產生穩定收益之新業務，符合本集團之最佳利益。 

 

由於中國宏觀經濟環境及政策調整均有巨大變化，2017 年仍將是充滿挑戰之年。儘管如

此，管理層認為仍有業務增長機會。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狀況，並繼續嚴密監

察及大力調整內部架構及提升業務。 

 

(a) 金融服務業務 

 

為滿足大中國區客戶對金融服務的強大需求，本集團的策略目標是建立一個“一站式

金融服務中心”並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為追求此目標，本集團於 2015 年

下半年收購了南華資產管理和南華信貸作為本集團之資產管理部門和放貸業務單位。 

 



   

14  
 

於回顧年度，南華資產管理仍處於籌備階段，目前繼續構建各種投資策略和資產組合

的私募基金以滿足投資者不同的投資需求和風險偏好。南華資產管理的目標是推出新

基金，並正與潛在投資者磋商成為彼等的獲授權投資經理，為彼等提供度身訂造的投

資組合管理方案。管理層預計當基金及全權委托的管理戶口成功推出時，資產管理業

務將會為集團帶來收入。 

 

南華信貸在 2016 年上半年錄得貸款增長，卻於 2016 年下半年錄得收縮。主要歸因於

2016 年下半年執行新的市場定位策略。此舉是為了邁向更佳的信用記錄客戶群組，以

構建一個穩健的貸款組合，並有利放貸業務於未來持續增長。於產品重新定位的策略

下，南華信貸收緊新增貸款審批和貸款再融資申請，以致 2016 年下半年新增貨款發

放金額出現減少。為把握 2017 年更多的商機，南華信貸考慮向市場推出新貸款產品

以迎合新的目標客戶群組。同時，南華信貸計劃擴大其銷售隊伍，並加強信貸審批和

債務收集功能，以保障集團遠離過度信貸違約風險。 

 

本集團於 2016年 10月獲批從事證券交易的受規管活動，此外，為進一步邁向集團“一

站式金融服務中心”目標，本集團於截至本報告日期已向證監會提交牌照申請從事期

貨合約交易的受規管活動。 

 

(b) 物業發展業務 

 

2015 年完成出售 Elite Empire 及 Bigwin 全部已發行股本後，所承建項目的總地盤面

積約為 142,000 平方米，包括皇姑區項目約 67,000 平方米。誠如「業務回顧」一節所

述，本集團已提起法律訴訟並正與政府協商退還已繳付的人民幣 235,400,000 元。 

 

本集團為整合業務而將重點轉向中小型項目，以緩解資本密集型項目的資源負擔。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2015 年﹕無）。 

 

企業管治守則 

 

除吳鴻生先生（本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由於須處理其他商務，故未能按照企業管治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之規定出席於2016年6月7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外，本

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遵守創業板上巿規則附錄15之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

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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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巿證券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以書面制訂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

現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美寳女士（委員會主席）及龐愛蘭女士，BBS．太平紳

士）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吳旭洋先生）組成。 

 

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而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

業績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初步業績公告之數字已獲本集團之核數師香港立信

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認同於本集團年內綜合財務報表內所載之數字。 香港立信德

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在此方面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項目準則》或《香港審計項目準則》作出的審計保證，

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本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South China Assets Holdings Limited 

南華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吳鴻生 

 

香港，2017年3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張賽娥女士、Richard Howard 

Gorges 先生、吳旭茉女士及羅裕群先生；(2)非執行董事：吳旭洋先生；及(3)獨立非執行
董事：陳美寳女士、梁家棟博士測量師及龐愛蘭女士，BBS．太平紳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
之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
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
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於創業板之網站 www.hkgem.com 內「最新公司公告」一頁（於刊發日期起計最
少保存七日）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scassets.com 內刊發。 
 


